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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10月30日

（2023）浙0481民初4428号
陈伟锋（公民身份号码330419197702012816）、

赵桂玉（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8109276222）：本
院受理的原告杭雪良与被告陈伟锋、赵桂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浙0481民初44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3910号

陈斌、潘卫华：本院受理王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
0523民初39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31号之一
2023年7月26日，本院根据丁美仙的申请裁定受

理金华正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本案
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正奇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
认为，金华正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
华正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3年10月25日裁定宣告金华正奇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金华正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2111号
王美海：本院受理的（2023）浙0723民初2111号原

告武义县白洋中亚建材商行与被告王美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被告王美海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武义县白
洋中亚建材商行借款本金10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2950元，由被告王美海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643号
张益平、吴爱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可尔针织有限

公司管理人与被告张益平、吴爱香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164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被告张益平、吴爱香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对浙江可尔针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不足清偿对外所欠债务89496462.20元承担赔偿责
任，该款归入浙江可尔针织有限公司的财产。案件受
理费489282元，由被告张益平、吴爱香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7破8号
本院根据卢放云的申请于2023年9月12日裁定受

理浙江震坤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0
月23日指定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为浙江震坤实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
1018号环球商务大厦A座2楼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邮
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13757993497）。浙江震坤
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
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
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
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浙江震坤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23年11月30日前向浙江震坤实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震坤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2月
8日上午10时00分在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
法庭（磐安县安文街道新市路18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7471号
东阳市横店彤昇商务宾馆，住所地东阳市横店禹阳

社区上城居民小区。经营者：徐世正。徐世正，1971年
12月25日出生，男，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石塘
徐村10-3号：本院受理原告葛正良与被告东阳市横店
彤昇商务宾馆、徐世正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和证
据材料等。原告诉称要求：一、被告东阳市横店彤昇商务
宾馆、徐世正支付房屋租金240000元及水电费761.88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损失32508.5元（已计算至2023
年5月23日），此后损失自2023年6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计算至付清款日。二、承担诉讼费及其他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张燕独任审判，定于2024年1月3日9时40
分在本院横店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51号
本院于2023年9月21日裁定受理浙江品华农林

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浙江品华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
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浙江品华农林开发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2月11日前向浙江品华
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路
222号东阳日报社10层1004室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18857960820，过律师）申报。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3
年12月14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21审判庭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
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
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
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3230号
周国生，住杭州市钱塘区河庄街道同二村6组6户：

本案受理原告苏凤婼与被告周国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3）浙0784民初32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
告周国生归还原告苏凤婼借款13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自2023年7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后5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
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776元，由被告周国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二楼
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307号
衢州卓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衢州新

瑞建材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材料款及工人工资共计33992元及利息）、
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独任审理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463号
徐继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市分公司与被告徐继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浙0803民初2463号民事裁定书。原告申
请撤回对你的起诉，本院已裁定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502号
杨小明：本院受理原告符永林与你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支付原
告货款人民币39824.7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按照欠款时间
自2021年2月6日至所有款项全部履行之日止；本案诉
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4576号
刘育纯：本院受理原告范颖梓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04民初45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育纯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范颖梓借
款人民币55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9860元，
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3455号
都玲：本院受理原告陈立奇与被告陈小兵及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23民初3455号判决书，本
院判决：限被告陈小兵及你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偿还原告陈立奇担保代偿款16682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从2023年8月7日起按照当日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
之日止）。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640元，由你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4民初3164号
周春菊（浙江省永嘉县沙头镇东川村门台路25号）：

原告泮永华与被告周春菊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除公告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主文如下：
一、限被告周春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
告泮永华货款47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23年8月1日
起按年利率3.55%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泮永华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535
元，由被告周春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兹有遗嘱受益人苏爱梅持被继承人邱君佐（男，1950
年 1 月 18 日出生，2023 年 7 月 27 日因病死亡)生前于 2023
年 7 月 7 日订立的公证遗嘱向本处申请办理遗嘱继承公
证，拟继承被继承人邱君佐遗留位于浙江省平阳县平氮路
101号的不动产。本处已受理该申请。被继承人邱君佐的

法定继承人、债权人等如对被继承人之遗产主张优先权或
对苏爱梅之遗嘱继承主张有异议的，请于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本处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联系人：徐登旺 李冰娴
联系电话：0577-63721324
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飞鳌大道1250号（三楼）

浙江省平阳县公证处 2023年10月30日

公 告公 告 温州市瓯海聚氨酯实验厂、王善义：
2023年8月28日,杭州宇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哲签

订《债权转让协议》，将附表所列债权转让给了王哲。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及有关协议，现特此正式通

知贵方:附表所列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已转让给王哲，
贵方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向王哲履行上述债权项下的全部
义务(若借款人、保证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感谢贵方的合作!

杭州宇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

注: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
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
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为准。

债务人名称
温州市瓯海聚氨酯
实验厂
王善义

本金(元)

150000

利息(元)

212935

法律文书
(1997)温鹿经初字第 686
号民事调解书
(1998)永执字第55号公函

抵押物
永嘉县桥头镇桥东小区二期26幢
(法院判决桥头镇城西路28号)，建
筑面积289.63平，房证号037178

借款人名称

诸暨市佳能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三峰阀门有限公司
诸暨市南方五金电镀厂

债权本金
（截止至2023年7月20日）

29,788,366.06

17,999,986.75
5,427,743.22

债权利息
（截止至2023年7月20日）

18,623,125.28

12,860,097.03
3,291,664.86

担保情况

抵押物：诸暨市佳能袜厂名下位于诸暨市草塔镇灵水村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18094.48平方米，土地面积
8600.50平方米。保证：浙江恒誉针纺有限公司、浙江恒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戚国才、朱惠菊

保证：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陈伟峰、陈晓铭
保证：浙江炬彬管业有限公司、诸暨市兴锋机械有限公司、陈月蛟、陈永祥、陈仲英、金朱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
号：中长资（浙）合字〔2023〕154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
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电话：0571-85167877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382552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30日

标的债权明细 基准日：2023年7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微警事微致敬微致敬

把防毒面罩让给幼童
他自己却变回孩子

@央视新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官方账号)

近日，一段消防员探望受伤战友满

眼心疼的视频感动网友。今年 3 月，河

北沧州，消防员库学辉救火时，因情况

紧急，把自己的空气呼吸器面罩给被困

幼童戴上。孩子成功获救，库学辉却因

吸入混合气体中毒，智力倒退至 3 岁，

失去自理能力。队友轮流帮他进行康

复训练，妻子和 12 岁的儿子悉心照料，

不离不弃。向消防员致敬，愿早日康

复！

9人为境外犯罪团伙洗钱1亿元被抓

@中国警方在线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

近日，山东济宁警方侦破

特大网络犯罪案。两年多前，

警方发现微山县有居民银行账

户异常，尤其是下半夜资金交

易频繁。经查证，朱某航等 9 人

涉嫌为境外电信网络犯罪团伙

跑分洗钱约 1.34 亿元。嫌犯供

述，他听上线安排，接受资金并

向外转出，每转 1 万元获 15 元报酬。顺藤摸瓜，警方将涉案公司捣毁。经查

实，涉案公司两年转移非法资金 95 亿元，涉案银行卡就有 120 多万张。警方

提醒：不要为谋取不法利益，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空壳公司等，这助长了涉

赌、涉诈等犯罪活动，当事人需视情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